
南京警察学院在 29个高考改革省份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

 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精神，经南京警察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并报公安

部、教育部及相关省份教育考试主管机构同意，对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（其中包括“3+3模式”、“3+1+2 模式”）的考生提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报考要

求。以下 29个省市报考南京警察学院相关专业的考生，均须执行学校公布的选考科目要求。 

选科模式 省份 
学科 

门类 
专业类 专业名称（含方向） 考试科目要求 

3+3 模式 

北  京 

天  津 

上  海 

浙  江 

山  东 

海  南 

工学 公安技术类 

刑事科学技术 

物理,化学  (2 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
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 

网络安全与执法 

数据警务技术 

法学 公安学类 

治安学 

思想政治(限选，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

侦查学 

公安情报学 

公安管理学 

警务指挥与战术 (特警方向) 

警犬技术 

3+1+2 模式 

河 北、山 西 

内蒙古、辽宁 

吉 林、黑龙江 

江 苏、安 徽 

福 建、江 西 

河 南、湖 北 

湖 南、广 东 

广 西、重 庆 

四 川、贵 州 

云 南、陕 西 

甘 肃、青 海 

宁 夏 

工学 公安技术类 

刑事科学技术 

首选科目要求：物  理； 

再选科目要求：化  学； 

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 

网络安全与执法 

数据警务技术 

法学 公安学类 

治安学 

首选科目要求：物理或历史均可； 

再选科目要求：思想政治(限选，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

侦查学 

公安情报学 

公安管理学 

警务指挥与战术 (特警方向) 

警犬技术 

 


